
抄本 

發文方式:電子交換(第一類，不加密)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函 

檔    號： 

保存年限： 

地址:100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37號 

承辦人:楊玫玲 

電話:02-23515441轉252 

受文者:本會林務局  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95年7月27日 

發文字號:農授林務字第0951613566號 

速別: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普通 

附件:如文 

主旨:有關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繳交辦法(以下簡稱本辦法)之 

適用基準日及相關說明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本會95年7月18日農授水保字第0951843609號函及7月24 

日農企字第0950010597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有關本辦法之適用基準日為:於本辦法訂定生效日後，申請 

掛件之山坡地開發利用案件，且其水土保持計畫於主管機關 

公告開發利用類別及乘積比率日期後核定者，須依據本辦法 

繳交回饋金，餘均免予繳交。 

三、經查山坡地開發利用申請案件均有其興辦事業許可，「興辦 

事業」許可之有效存續期間亦可確定，嗣後如於同範圍提出 

其他「興辦事業目的」之申請，已非原「興辦事業」許可之 

有效存續期間，範圍亦可能發生變異。質言之，為另一案件， 

自應依其新提送興辦事業之申請掛件日期，作為是否須計收 

本回饋金之判斷時點。 

四、檢附相關原函影本各1份: 

第1頁共2頁 



 
 

 

(一)附件一 :本會94年9月2日農授林務字第0941740861號函。 

(二)附件二 :本會95年2月24日農林務字第0951740128號函。 

正本：○○○○○○股份有限公司 
副本：苗栗縣政府、本會水土保持局、本會企劃處(均含附件) 

第2頁共2頁 

電子交換:苗栗縣政府、本會水土保持局 

郵    寄: ○○○○○○股份有限公司 

紙本遞送:本會企劃處 


